附件3
[bookmark: _Hlt101846155][bookmark: _Toc217446097][bookmark: _Toc183682415][bookmark: _Toc208849007][bookmark: _Toc183582280]比选办法
1. 总则
[bookmark: _GoBack]1.1比选人将根据比选项目特点组建比选小组，采取最低价进行比选（施工下浮比例不能高于10%，勘察、设计下浮比不能低于20%）。
1.2 比选工作应遵循公平、公正、科学及择优的原则，并以相同的比选程序和标准对待所有的比选申请人。
1.3 比选委员会按照比选文件规定、标准进行比选，并独立履行下列职责：
（1）审查比选申请文件是否符合比选公告要求，并作出评价；
（2）要求参加比选供应商对比选申请文件有关事项作出解释或者澄清；
（3）推荐中选候选人；
[bookmark: _Toc217446098]（4）向比选单位或者有关部门报告非法干预评选工作的行为。
2. 评选方法
2.1采取最低价评分法。
[bookmark: _Toc217446099]    2.2比选申请文件初审。初审分为资格性检查和符合性检查。
2.2.1资格性检查。依据法律法规和比选文件的规定，对比选申请文件中的资格证明等进行审查，以确定比选供应商是否具备比选资格。
2.2.2符合性检查。依据比选文件的规定，从比选申请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对比选文件的响应程度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对比选文件的实质性要求作出响应。
2.3澄清有关问题。对比选申请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评选委员会可以书面形式要求比选申请人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纠正。比选申请人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由其授权的代表签字，并不得超出比选申请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比选申请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2.4比较与评价。
2.4.1比选总报价最低为第一中选候选人，次低的为第二候选人，依次类推确定第三候选人。
2.4.2竞选人只有1家或如经过对所有竞选人的竞选文件进行评审，符合比选文件所有要求的有效竞选人仅有1家的，其即为中选人。
2.4.3若出现竞选人比选报价相同时，有类似项目业绩优先考虑。若报价业绩均相同同时，由比选小组抽选确定排序
2.5评委会将评选情况写出书面报告，推荐中选候选人。
[bookmark: _Toc183582297][bookmark: _Toc208849022][bookmark: _Toc183682432][bookmark: _Toc217446105]3. 评选专家在比选活动中承担以下义务：
3.1 遵纪守法，客观、公正、廉洁地履行职责。
3.2 按照比选文件的规定要求对比选申请人的资格条件和供应商提供的产品价格、技术、服务等方面严格进行评判，提供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审意见，并予签字确认。
3.3 保守秘密。不得透露比选文件咨询情况，不得泄漏供应商的比选申请文件及知悉的商业秘密，不得向供应商透露评审情况。

